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業病防治及福利經費運用實施要點

八十四年九月四日八四高市府環三字第三０八五三號
1、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謀求辦理環境保護之相關員工福利及職業病防治，特訂定本要點。

2、 辦理環境保護之相關員工福利及職業病防治經費，循年度預算程序編列，其運用範圍如左：

(1) 福利部分：

1. 福利設施事項：百分之三。

2. 福利品、慰問品或福利金發放事項：百分之九十四。

3. 急難救助事項：百分之二。

4. 康樂活動事項：百分之一。

第一、三、四目至年終如尚未支用時，得併列第二目辦理。

關於急難救助事項之標準另訂之。

(2) 職業病防治部分：

1. 經費分配標準：

(1) 實施員工身體健康檢查事項：百分之五十五。

(2) 職業性傷病及因公受傷醫療補助事項：百分之二十。
(3) 預防職業性傷病之有關措施事項：百分之二十五。
上列各項於年度結束三個月前如有節餘時，得專案簽請運用之。

2. 實施內容：

(1) 實施員工身體健康檢查事項：職員、駕駛、隊員、技工及工友每年舉辦健康檢查一次，罹患疾病者持健保卡至醫院診治至完全痊癒為止。如有健保定檢者，當年應免再健康檢查。

(2) 職業性傷病及因公受傷醫療補助事項：凡因職業性傷病或因公受傷者，得檢同醫院證明申請補助，最高額以二萬元為限。如重傷殘或神智不清必須住院醫療者，檢同公立或指定健保醫院證明申請補助，最高額以三萬元為限。
(3) 預防職業性傷病之有關措施事項：購置預防職業病傳染藥品及器材分發使用，並於員工常年教育或適當場所邀請專家作職業病防治訓練。
3、 本要點之策劃、執行由本局相關業務科(室)辦理。

4、 本要點經費之運用，應由相關業務科(室)依規定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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